
勞動基準法(教師職業工會)

屏東縣政府勞工處

伍政杰



108年勞動基準法重點
基本工資：

• 月新制由22,000元調整至23,100元，換算時薪為96.25元

• 時新制由140元調整至150元

事業單位應辦理勞資會議

• 應選舉勞資會議代表，任期4年

• 勞資會議代表名冊應送勞工處備查

• 實施加班制度及變形工時，應取得勞資會議同意，應有紀錄可查

• 辦理勞資會議相關表格，請至勞工處網站「業務資訊」「勞資關

係科」「勞資會議實施作業」下載



108年勞動基準法重點
勞工每7日應有1日休息日、1日例假日

• 除了適用4週變形工時之單位連續出勤不得超過6天

• 國民(中)小學及幼兒園(學前教育業)不適用4週變形工時

勞工應有特別休假

• 應有發給勞工特別休假紀錄或請假單可查

• 年度終結時未休完之特別休假應折算工資

勞工每月應有工資明細或薪資條、薪資單



代(理)課教師勞動權益
• 代(理)課教師不適用勞動基準法，工資工時應依據教師法辦理。

• 代(理)課教師對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待遇

及解聘之措施，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，得準用教

師法之申訴程序，請求救濟。。

• 代(理)課教師適用勞資爭議處理法，如發生勞資糾紛可向本府

勞工處申請勞資爭議調解。

• 代(理)課教師發生職業災害可申請職業災害傷病給付**。



教保員勞動權益
• 繼續工作4小時，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。但實行輪班制或其

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，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，另行調配

其休息時間。

• 導護時間、值星官，延長工時應給予勞工加班費。

• 已經超過接送時間，家長表示還要1小時才會來接送小孩，等

待時間，僱主仍應給予加班費。

• 如有簽訂勞動基準法第84-1條契約，應依據契約約定正常工

作時間給付基本工資。(例如約定240H=29,453元)



時數/天數 二 三 四 五

1 1 1 9 17 25 33 H+1/3 H+1/3 2H 2H

2 2 2 10 18 26 34 H+1/3 H+1/3 加給1日 加給1日 2H 加給1日 2H

3 3 3 11 19 27 35 H+2/3 H+2/3 2H 2H

4 4 4 12 20 28 36 H+2/3 H+2/3 2H 2H

5 5 5 13 21 29 37 H+2/3 H+2/3 2H 2H

6 6 6 14 22 30 38 H+2/3 H+2/3 2H 2H

7 7 7 15 23 31 39 H+2/3 H+2/3 2H 2H

8 8 8 16 24 32 40 H+2/3 H+2/3 2H 2H

9 H+1/3 H+1/3 H+1/3 H+1/3 H+1/3 H+1/3 2H+2/3 2H+2/3 H+1/3 2H 2H H+1/3 H+1/3

10 H+1/3 H+1/3 H+1/3 H+1/3 H+1/3 H+1/3 2H+2/3 2H+2/3 H+1/3 2H 2H H+1/3 H+1/3

11 H+2/3 H+2/3 H+2/3 H+2/3 H+2/3 H+2/3 2H+2/3 2H+2/3 H+2/3 2H 2H H+2/3 H+2/3

12 H+2/3 H+2/3 H+2/3 H+2/3 H+2/3 H+2/3 2H+2/3 2H+2/3 H+2/3 2H 2H H+2/3 H+2/3

時數/天數 時薪制 月薪制 月薪制 月薪制 月薪制 月薪制 月薪制 時薪制 月薪/違法 月薪/合法 時薪/合法 月薪制 時薪制

休息日 例假日 國定假日

107年新修勞動基準法工資及加班費計算公式(3月1日以後適用)
一 休息日核實支給 例假日(應排班時固定)

國定假日(12天)

特別休假

另給

補

休1日



•

•

•

•



善用工具



園長
來盤點一下勞動準法應備文件

• 勞工名卡

• 出勤紀錄、工資清冊、給予勞工的薪資條範例

• 特別休假請假單、一般請假單

• 加班申請單、加班換補休申請單

• 勞資會議名冊同意核備公文

• 同意實施變形工時、加班制度、女性夜間工作的勞資會議紀錄

• 每3個月召開勞資會議的會議紀錄

• 工作規則(員工30人以上)



勞動事件法1
• 各級法院應設立勞動專業法庭或專股

• 勞動調解事件由勞動法庭法官一人，及法院依法指定適當之勞動調解委員

二人，共同組成勞動調解委員會行之。

• 勞動調解委員會應適時曉諭當事人訴訟之可能結果。

• 勞動調解不成立者，除調解聲請人於法定期間內為反對之意思外，應由參

與勞動調解委員會之法官續行訴訟程序。

• 勞動事件以起訴時被告之住所、居所、主營業所、主事務所所在地，或原

告之勞務提供地定管轄法院；於雇主起訴時，如勞工已離職，並得由勞工

最後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。

• 勞工得偕同所屬工會選派之適當人員到場擔任輔佐人。

• 減輕勞工繳納裁判費、執行費的負擔；職災起訴，得予以訴訟救助。



勞動事件法2
• 關於工資之爭執，經勞工證明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，推定為其因工作而獲得

之報酬；

• 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，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。

• 調解原則於3個月3次期日內終結。

• 訴訟應以6個月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

• 法院於勞工所提請求給付薪資事件，如發現進行訴訟造成其生計上之重大困難者，應闡明

其得聲請命雇主先為一定給付之定暫時狀態處分。

• 於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，如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，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

大困難時，法院得依勞工之聲請，為繼續僱用及給付薪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，並得為免供

擔保之處分。

• 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之訴訟程序中，如法院認雇主調動勞工之工作有違法或違反契約之虞，

且雇主依勞工原職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，得依勞工之聲請，為依原工作或兩造所同

意工作內容繼續僱用之定暫時狀態處分。



報告完畢

•提問與交流

•屏東縣政府勞工處伍政杰

•電話7558048分機315


